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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98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蓝星清洗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7—037 
 
 

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股权 

暨关联交易公告 
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 

 ●交易内容：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披露的信息：公司控股

股东中国蓝星（集团）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蓝星集团”）拟转让其拥

有的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（“杭水中心”）100%的股

权，本次股权转让将采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广泛征集

受让方。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对上述

产权转让项目有受让意向，拟向北京产权交易所递交受让申请及相关

文件。如公司最终自蓝星集团受让杭水中心的股权，则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●关联人回避事宜：关联方董事陆韶华先生回避了此项表决，

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。 

●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此项关联交易将有利于消除公司与控

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，增强公司在水处理领域的竞争力，进一步促

进公司水处理业务的做大做强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： 

杭水中心和本公司同属于蓝星集团控股的企业。杭水中心主要从

事膜分离技术开发、分离膜及器制造、销售以及水处理工程技术及产

品开发，而膜产品和水处理均为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，因此杭水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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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与蓝星清洗存在同业竞争。为解决同业竞争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，

蓝星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杭水中心的股权全部转让。 

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于 2007 年 11 月 28 日公开披露的信息：

公司控股股东蓝星集团拟转让其拥有的杭水中心的全部股权，本次国

有股权转让将采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广泛征集受让

方。挂牌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，即至 2007 年 12 月

25 日。挂牌期满后，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

在五个工作日内选择竞价方式（网络竞价、拍卖、招投标或评审）之

一确定受让方；如果只有一个受让方，则采取协议转让方式。 

蓝星集团转让的杭水中心股权，以 2007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

评估值为15,700万元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格为15,700万元。 

根据杭水中心的有关情况，蓝星集团提出以下受让条件： 

1、意向受让方应为注册资本金在 3 亿元人民币以上，总资产在

15 亿人民币以上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； 

 2、意向受让方应为具有反渗透、超滤、纳滤膜研发及工程应用

技术的企业； 

 3、意向受让方应具有水处理、膜专利技术，并承揽过被列为国

家重点项目中的水处理项目,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 

4、意向受让方为中国膜协会成员单位并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的企

业优先。 

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，公司符合上述受让

条件，对上述产权转让项目有受让意向，拟以蓝星集团的挂牌价格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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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产权交易所递交受让申请及相关文件。挂牌期满后，如蓝星集团

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公司将参加竞价；如挂牌

期满后除公司外没有其他符合条件的受让方，或公司在竞价后被确定

为受让方，最终公司将自蓝星集团受让杭水中心的股权，该等受让构

成关联交易。如公司在竞价后未被确定为受让方，则公司将不会自蓝

星集团受让杭水中心股权，蓝星集团向第三方转让股权不构成公司的

关联交易。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蓝星清洗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受让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股权的议

案》，非关联方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议案，关联方董事陆韶华先生

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杨季初、韩晓园对此议案出具了

专项独立意见。 

公司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后方可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提交受

让申请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中国蓝星（集团）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 81,922,699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7.08%。蓝星集团系全民所有制企业，领

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000001001817 的《企业法人

营业执照》，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9 号，注册资本为

4321358000 元，法定代表人为杨兴强，经营范围为：主营研究、开

发化学清洗、防腐、水处理技术和精细化工产品；膜研究、膜制造、

膜应用、膜设备；推广转让技术、承揽国内外各种清洗业务；中小型



 

4

化工、石油、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；自动化工程设计、应用、服务；

润滑油的生产与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

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钢材、天然橡胶、

羊毛的进出口经营；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；经营转口贸

易和对销贸易；承包境外加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上述境外工

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

员；小轿车销售；公路工程施工；兼营咨询服务；房屋出租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： 

蓝星集团拟转让其持有的杭水中心 100%的股权。 

杭水中心系有限责任公司，蓝星集团为杭水中心的唯一股东，持

有杭水中心的全部股权。 

杭水中心的营业执照注册号：330000000007058，住所为杭州市

文一路 148 号，注册资本为肆仟壹佰柒拾贰万伍仟叁佰元整，法定代

表人为郑根江，经营范围为膜分离技术开发，分离膜及器制造、销售，

水处理工程技术及产品开发，技术服务，水处理设备评价咨询，环境

评价咨询，分离膜性能检测，水质检测（凭资质证书经营）。 

历史沿革：公司前身是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，原系国家

海洋局下属的自收自支、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。2005 年 10 月

国家海洋局下发《关于同意<水处理中心转制进入中国蓝星（集团）

总公司协议书>的批复》（国海科字[2005]533 号），公司整体进入中

国蓝星（集团）总公司，管理关系变更为蓝星集团。根据中国蓝星（集

团）总公司《关于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中心改制的批复》（中蓝总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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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07]293 号），公司以 2007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改制为国有独资

有限公司，即为蓝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。公司现下属 2家控股子企业，

分别为杭州北斗星膜制品有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75%的股份；杭州（火

炬）西斗门膜工业有限公司，公司持股 65%。 

根据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杭州水

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天职京审字

[2007]1372-1号），截止2006年 12月 31日，杭水中心总资产11,086, 

392.88 元，总负债 91,157,627.73 元，净资产 19,710,765.15 元；

2007 年 8 月 31 日，总资产 126,955,033.84 元(未含土地价值)，总

负债 103,702,993.42 元，净资产 23,252,040.42 元。2006 年 12 月

31 日，营业收入 18,812,064.07 元，净利润 2,513,550.85 元；2007

年 1—8月，营业收入 14,266,101.03 元，净利润 3,541,275.27 元。 

根据北京华源土地评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土地估价报

告》（华源[2007](估)字第 139 号-浙江省-杭州市），以 2007 年 8 月

31 日为基准日，杭水中心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11,154.32 万

元。 

根据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杭

州水处理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发

评报字[2007]第 351 号），以 2007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，杭水中

心评估前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2,325.20 万元，评估后全部股东权益价

值 15,700.00 万元，评估增值 13,374.80 万元，增值率为 575.21%。 

增值的主要原因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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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杭州水处理研究开发中

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发评报字[2007]第 351

号），此次对杭州水处理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评估采用

收益法，收益法对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综合考虑了杭州水处理研究

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、其所拥有的各种技术积累、无形

资产的价值以及技术人员队伍、管理等因素的价值，评估结果是对委

估业务资产价值构成要素的综合反映，而在财务报表数据中无法全部

包括并量化上述价值构成要素所体现的价值。 

其次，在杭州水处理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改制过程中，原划拨

用地转为出让用地，评估包含了该土地的价值，由于土地出让合同签

订日期为 2007 年 11 月 20 日，截止评估基准日，企业账面没有反映

11,154.32 万元该土地的价值。 

该土地出让已经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土资函[2007]131 号文给予

批复，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杭土市[2007]106 号《杭州市国有

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于 2007 年 11 月 21 日缴纳了土地出让金，

目前正在办理土地证过程中。 

四、交易情况及定价依据 

蓝星集团本次转让杭水中心的股权，将采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

牌转让的方式广泛征集受让方。挂牌公告期为自 2007 年 11 月 28 日

至 2007 年 12 月 25 日。挂牌期满后，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

的意向受让方，在五个工作日内选择竞价方式（网络竞价、拍卖、招

投标或评审）之一确定受让方；如果只有一个受让方，则采取协议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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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方式。 

蓝星集团拟转让的杭水中心股权，以 2007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

的评估值为依据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价格为 15,700 万元。 

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，公司将以蓝星集团的挂牌价格即 15,700

万元向北京产权交易所递交受让申请及相关文件。挂牌期满后，如蓝

星集团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公司将参加竞价，

但公司在竞价过程中的报价将不会超过挂牌价格；如挂牌期满后除公

司外没有其他符合条件的受让方，或，公司在竞价后被确定为受让方，

最终公司将以 15,700 万元的价格自蓝星集团受让杭水中心的股权。

如公司在竞价后未被确定为受让方，则公司将不会自蓝星集团受让杭

水中心股权。 

五、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杭水中心前身为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海水淡化研究室，该

研究室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海水淡化研究机构，专业从事膜法海水淡化

和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产业化工作，在膜法海水淡化及水处理技术领

域多次实现首创或填补国内空白。杭水中心目前是国家液体分离膜工

程技术中心、国家净水设备技术动员中心。作为国内水处理开发应用

领域的领导者和国际水处理技术的学术中心之一，通过产业布局和实

施，已形成三十多个系列或单项产品，二十多个应用工程技术，产品

和技术已广泛用于我国电子、电力、化工、石油、食品、饮料、医药

以及城建等行业的海水淡化、工业用水处理、工业废水处理和城市中

水回用等关系到国家民生的领域。杭水中心的年技工贸总收入近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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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为我国膜工业领域经营规模最大的单位之一，自组建以来，在膜

法海水淡化及水处理领域承担并完成了国家、地方科技计划六十余

项，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，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、三等奖

各一项，获国家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三项，部省级科技进步奖近 40

项，国家专利三十余项，总体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，部分技术成果

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尤其在膜法海水淡化方面具有绝对的优

势。在最近几年中，中心共承担完成了 200 多项大型水处理工程项目。 

膜与水处理为本公司主营业务之一，亦属于公司目前积极发展推

进增长的业务。如公司受让杭水中心的股权，有利于解决公司与控股

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。同时，能够显著增强公司在水处理领域的竞争

力，进一步促进公司水处理业务的做大做强。 

六、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的意见： 

公司独立董事杨季初、韩晓园就本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，认

为：本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，有利于消除蓝星集团与公司的

同业竞争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在水处理业务方面的竞争力和持

续发展能力；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以评估值为基准，定价公允，不会

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；本项关联交易完成后，将不会在公司和蓝星集

团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产生新的同业竞争；本项关联符合公司和全体股

东利益。 

七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

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本次受让股权既关联交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

 

9

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及蓝星清洗《章程》的规定，程序规范，

内容合规。有利于蓝星清洗公司治理的完善、在膜与水处理行业的技

术进步和竞争实力的增强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京审字[2007]第 1372-1 号

《审计报告》； 

4、中发国际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中发评报字[2007]第 351 号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； 

5、北京华源土地评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源[2007](估)

字第 139 号-浙江省-杭州市《土地估价报告》； 

6、华龙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》； 

7、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备案表； 

8、中国化工发资[2007]466 号《关于转让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

中心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》； 

9、《资产评估结果备案表》。 
。 
 

特此公告。 
 

 
 

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
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三日 


